附件：

关于院（系）、部门网站规定性栏目与自选栏目设置的建议方案

一、院系网页导航条上的十个规定性栏目：

1、 院系概况。

内容建议：创办时间、创办人、在校生人数、毕业生人数、办学层次、专业设置、院系领导、获奖情况等院系基本信息。

2、 专业设置。

子栏目建议：专业基本介绍、培养目标、主要课程、专业特色、特色专业等。特色专业亦可单独设置栏目，视院系情况而定，如无则可不设置。

3、 学术科研。

子栏目建议：学术机构（研究所、中心等）、科研项目（包括校级项目）、科研成果（可用列表方式，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可进行详细的介绍）、专业实验室等。

4、 师资风采。

子栏目建议：师资概况、教师名录（可列表）、系主任介绍（也可放在“院系概况”）、骨干教师（包括简历、照片、学术成果等）。

5、 人才培养（或教学管理）。

子栏目建议：课程建设、教材建设、教改研究、教学质量监督、实践教学（实习基地）等。

6、 党团工作。

子栏目建议：党建工作（党务知识、学习园地、党建动态等）、团学工作（团学部门简介、学生活动等）

7、 学生工作。

子栏目建议：新生必读、学生管理、学生教育、学风建设、素质拓展、心灵港湾（心理教育方面）。

8、 招生就业。

子栏目建议：招生（招生计划表、招生简章等）、就业（就业指导、就业信息、就业去向、优秀校友），另外，还可开设“校友留言”（服务性栏目）、“专转本”及考研（这是重点、亮点之一，可列出“专转本”及考研学生的名单和学校，招就办均有资料。）

9、 评建工作。

建议：各系在建成后，应置于院系主页面显要位置，并链接入“校评建网”。

10、 校园文化。

建议：设置时，各系科专业可根据自己特点。文科、工科等可有区别。

二、院系网页导航条上的自选栏目：

此为参考建议，各院系可根据自身情况，不局限于以下参考建议，在申报备案后自行设置。

1、 合作交流（如机械系、商学院等）；

2、 特色专业（如电气工程学院等）；

3、 文学天地（如中文系等）；

4、 艺术作品（如艺术学院、建筑系、策划系等）；

5、 特色培训（如电气工程学院等）；

6、 精品课程（如计算机系，非常好，郑重推荐。）

3、 各部门网页导航条上的必备栏目

除部门公告、链接、下载或服务性栏目或功能外，各部门需要设置如下必备栏目。但鉴于各部门与院系的情况有较大差异，自选栏目是主要的方面。

1、部门概况。

内容建议：部门简介、部门领导介绍（照片，简历）、部门结构、部门人员及职务、工作分工、部门联系方式等。

2、规章制度。

内容建议：部门总则、人员岗位职责、行政管理条例和规定等，根据部门具体情况而定。

3、党建工作。

建议子栏目：党务知识、学习园地、党建动态等。

4、工作动态。

内容建议：部门的工作决定、工作举措、会议信息、创新情况等。

四、各教学单位网页导航条上的必备栏目

各教学单位情况差异也较大，以自选栏目为主，可适当参照院系网站建设和部门网站建设。建议性的必备栏目如下：

1、 部门概况。

2、 规章制度。

3、 师资风采。

4、 学术科研。

5、 人才培养。

6、 党建工作。

7、 评建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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